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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背景资料及精算范围 
 

2006 年 7 月 1 日，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我公司开始经营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业务，公司自经营交强险业务以来，业务结构

和半年度同比增长率情况见表 2.1。 

表 2.1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业务结构及半年度同比增长率摘要（保费单位：人民币亿元） 

财务  
年度 

家庭  
自用车 

非营业
客车 

营业  
客车 

非营业
货车 

营业  
货车 

特种车 摩托车 拖拉机 挂车 总计  
（保费）

业务结构 

2006/2H 41% 17% 7% 12% 8% 4% 10% 1% 1% 21.2 

2007/1H 40% 17% 8% 12% 9% 5% 7% 1% 1% 28.5 

2007/2H 45% 16% 6% 10% 9% 4% 7% 1% 1% 23.2 

2008/1H 42% 15% 7% 11% 13% 4% 4% 2% 1% 29.5 

2008/2H 48% 15% 7% 9% 12% 3% 5% 1% 1% 25.5 

2009/1H 44% 13% 7% 10% 18% 3% 4% 2% 0% 35.1 

2009/2H 49% 13% 6% 8% 16% 3% 3% 1% 0% 32.6 

半年度同比增长率 

2007/2H 20% 1% 7% -6% 17% 24% -18% 93% 31% 9%

2008/1H 11% -5% -11% -5% 55% -19% -40% 57% -15% 4%

2008/2H 17% 5% 16% 0% 43% -25% -30% 46% -44% 10%

2009/1H 23% 0% 14% 8% 56% 10% 0% 8% -59% 19%

2009/2H 30% 7% 13% 15% 78% 51% -7% -6% -20% 28%

备注：（1）“1H”= 上半年，“2H”= 下半年。（2）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2009 年,由于国家促进汽车消费政策的出台,有效刺激了汽车消费市场,机动车市场保

有量快速增加，公司交强险业务保费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保费收入增加最快的是家庭自

用车和营业货车。 

公司没有为交强险业务做任何形式的再保（分出或分入）安排。也就是说，交强险毛

业务和净业务的评估结果都等同于直接业务。因此，我们在本报告中只对直接业务作了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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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精算范围是： 

 评估交强险业务保单年度的赔付成本 

 对 2010 年交强险最终赔付率的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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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总结 

 

（一）  数据核对 
 

我们对本报告所使用的交强险保费收入、已决赔款支出数据与公司财务报告数据

进行了核对，结果如下表 3.1。 

表 3.1 

数据核对汇总表（人民币亿元） 

项目 保费收入 赔款支出 

业务数据   

2006 年 21.10 0.57 

2007 年 51.65 11.74 

2008 年 55.05 25.53 

2009 年 67.73 38.53 

财务数据   

2006 年 21.16 0.58 

2007 年 51.65 11.75 

2008 年 55.02 25.53 

2009 年 67.72 38.51 

相差百分比   

2006 年 -0.32% -1.68% 

2007 年 0.00% -0.09% 

2008 年 0.07% 0.01% 

2009 年 0.01% 0.05% 

备注：（1）“相差百分比” = “业务数据”/“财务数据”– 1；（2）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从表中可以看出，用于本报告的数据和财务数据基本一致，符合精算分析对于数

据的要求标准。 

（二）  保单赔付成本分析 
 

本报告中，我们基于按照保单季度整理的保费和赔款数据，采用链梯法、

Bornhuetter-Ferguson（简称 “BF”）及相关的经营经验和判断等来评估交强险保单

年度的赔付率。表 3.2 中总结了交强险保单赔付成本的评估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交强险仅有 3年半的发展经验，缺少自

身的尾部发展因子。对此，我司主要参考了以往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商业保险）

的尾部赔款发展因子，来评估交强险的尾部赔款发展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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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交强险保单赔付成本评估结果汇总表 

保单半年度 单均保费（元） 最终赔付率 风险保费（元） 

2006 下半年 786  44.3% 348  

2007 上半年 860  54.4% 468  

2007 下半年 834  63.6% 530  

2008 上半年 844  74.9% 632  

2008 下半年 776  75.2% 584  

2009 上半年 831  77.0% 640  

2009 下半年 841  77.5% 652  

备注：（1）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从表中可以看出，与 2008 年下半年相比，2009 年公司交强险单均保费总体呈增

加趋势。这与公司交强险的业务结构变化有关：一方面，基础费率水平较低的摩托车

业务占比下降，基础费率水平较高的营业货车业务占比上升，引起总体单均保费的增

加。另一方面，新车业务不享受费率浮动，单均保费相对较高，旧车业务享受费率浮

动，单均保费相对较低，2009 年新车销量增长迅速，从而公司新车业务占比增加，引

起总体单均保费的增加。 

与 2008 年下半年相比，2009 年风险保费呈增加趋势。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人

身损害的赔偿标准持续增加，提高了赔付成本；二是风险保费较低的摩托车业务占比

下降，风险保费较高的营业货车业务占比上升，引起总体风险保费的增加。 

由于单均保费增加的速度不及风险保费增加的速度，2009 年交强险最终赔付率呈

上升趋势。 

（三）  费率浮动办法对费率水平的影响 
 

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浮动暂行办法>的

通知》（保监发〔2007〕52 号），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行交

强险费率与道路交通事故相联系的浮动办法（摩托车、拖拉机除外），即以前保险年

度未发生有责任道路交通事故的车辆可享受费率优惠，发生有责任道路交通死亡事故

或者发生多次有责任道路交通事故的车辆费率将上浮。表 3.3 中总结了费率浮动办法

对实际费率水平的影响。基于基础费率的单均保费，是假设所有保单费率都不浮动的

情形下，平均每张保单投保 1年所缴纳的保费；基于实际费率的单均保费，是公司实

际承保的情形，即存在费率浮动的情形下，平均每张保单投保 1年所缴纳的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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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费率浮动办法的影响分析表 – 汽车业务（不包括摩托车和拖拉机） 

保单半年度 单均保费        
（基于基础费率，    
不包括费率浮动） 

单均保费        
（基于实际费率，    
包括费率浮动） 

费率浮动办法      
的影响 

旧车业务    

2007 下半年 1,249 1,167 -6.6% 

2008 上半年 1,226 1,130 -7.8% 

2008 下半年 1,195 1,055 -11.7% 

2009 上半年 1,245 1,087 -12.7% 

2009 下半年 1,203 1,021 -15.1% 

备注：（1）“费率浮动方法的影响” = “基于实际费率的单均保费”/“基于基础费率的单均保费”– 1； 

（2）表中数据剔除了摩托车和拖拉机；（3）“旧车业务”是指起保日期与车辆登记日期超过 6个月以上的保

单；（4）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从表 3.3 可以看出，2009 年，旧车客户平均享受的费率优惠幅度越来越高，费率

浮动办法对实际费率水平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四）  赔付成本发展趋势 
 

依据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交强险业务保单年度评估结果，可以得到各保单半年

度最终出险频率和最终案均赔款的结果，总结在表 3.4 中。 

表 3.4 

赔付趋势汇总表 

保单半年度 最终出险频率 最终案均赔款 

2006 下半年 13.1%          2,651  

2007 上半年 15.9%          2,941  

2007 下半年 16.0%          3,325  

2008 上半年 16.1%          3,932  

2008 下半年 15.9%          3,660  

2009 上半年 16.0%          3,991  

2009 下半年 16.4%          3,986  

备注：（1）计算结果可能有进位偏差。 

 

从表中可以看出，与 2008 年相比，2009 年交强险出险频率基本稳定，最终案均

赔款呈稳中略升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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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10 年交强险赔付成本趋势的预测 
 

许多因素会影响公司 2010 年承保交强险业务的赔付水平和实际费率水平，进而影

响其最终赔付率。以下对每个因素独立作用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1. 赔偿标准的影响 

人身伤亡赔偿标准是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确定的，收入水平的变化将

导致人身伤亡赔付成本变化；医疗护理费用、汽车维修价格的波动也会直接导致各项

经营成本的波动。 

2. 费率浮动办法的影响（2010 年实际费率的变化预测） 

预计费率浮动办法将引起 2010 年实际费率水平进一步降低。 

3. 提取救助基金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 保监会关于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费收入中提取道路交

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0】17 号），2010 年从交强险保费

收入中提取救助基金的比例为交强险保费收入的 2%。受此影响，交强险经营的外部费

用将增加，从而增加交强险的经营成本，降低交强险的保费充足性。 

4. 道路交通安全状况的影响 

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的改变将影响公司交强险业务赔付水平。 

5. 客户索赔习惯的影响 

消费者的索赔习惯将会可能影响公司交强险业务赔付水平，同时通过费率浮动办

法影响交强险的实际费率水平。 

综上所述，假定其他因素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上述因素对公司 2010 年交强险保

单年度赔付率的综合影响，难以准确估计。基于 2009 年保单年度交强险保费已经出现

不充足的事实，我们预计 2010 年保单年度交强险保费不充足的情形将继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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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 
 

本报告用来评估交强险赔付成本和趋势的主要数据包括交强险业务 2006 年 7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经营数据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商业保险）赔款三角形

数据。我们使用的信息简述如下： 

 交强险起保日期从 2006 年 7 月 1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已决赔款数据和未决估

损资料，这些数据是根据起保季度和发展季度的时间段而整理成的发展三角形，包

括累计已决赔款三角形、累计已报案赔款三角形； 

 交强险起保日期从 2006 年 7 月 1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按照起保季度整理的承保

保费和承保车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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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精算方法 
 

本报告是我们采用一般的精算原理和方法，遵照《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

理办法（试行）》（保监会令[2004]13 号）和《关于印发<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

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保监发［2005］10 号）的要求，根据本公

司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时的业务数据和发展情况，以及精算师的经验判断，在一定

的假设下做出的合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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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的依据和局限性 
 

本精算报告的评估结论是基于公司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时的业务数据和发展情

况，采用一定的假设，对公司交强险经营现状和未来趋势做出的估计。依据我们的判

断，我们选用了合适的精算方法，作出了合理的假设，在现有的数据条件下，我们认

为达到的结论是合理的。尽管如此，由于假设的不确定性和未来影响因素的不确定

性，今后实际的赔付情况有可能与我们现在估计的结果存在差异。 

本报告评估结论的准确性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 

赔付成本的最终结果将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是我们目前无法预见

的：法律规定的改变、赔偿标准的变化、社会及法庭改变原有的责任准则，还有索赔

人对处理赔偿结案的态度等。 

如上所述，交强险仅有 3年半的承保和赔付经验，我们在基于其 42 个月的赔付发

展模式进行评估的同时，尾部因子参考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商业保险）的赔付

发展模式。但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商业保险）和交强险具有不同的保险责任和

赔付处理方式，因此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商业保险）的尾部发展经验来评估交

强险的方法，还有待交强险经营数据的进一步积累来检验。 

我们没有为未来的赔款通货膨胀率作任何特别的假设，我们间接的假设是未来的

赔款通货膨胀率与公司历史赔付数据内所含的通货膨胀率相同。我们预测的赔款额是

我们对最终未贴现赔款额的最佳评估。 

我们没有为其他法律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对交强险承保成本

的影响作出任何特别的假设，我们间接的假设是这些因素对未来的出险频率、案均赔

款及风险保费的影响与这些因素在公司历史数据内所含的影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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